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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设置城市管理驿站，使城市管理驿站的规划和建设

符合日常工作、管理和生活需求，提升和改善环境卫生、市政、

园林等城市一线户外作业人员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质量，制定本

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管理驿站的设置。城乡一体化区域、乡

镇可参照设置。 

1.0.3 城市管理驿站的设置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0.1-1.0.3 明确了本标准的编制目的、适用范围，强调城市管

理驿站的设置还应符合国家其他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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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城市管理驿站 city management station 

根据城市管理需要，新建或利用各类管理用房、附属用房和相

关单位提供的场所，为环境卫生、市政、园林等城市一线户外

作业人员提供生产、生活和临时休憩等现场支持的服务场所，

不得作为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场所，简称“城管驿站”。 

 

关于城市管理驿站的定义，参考了浙江省地方标准《城管驿站

建设与管理规范》（DB 33/T 2355-2021）。城管驿站 urban 

management rest station：根据城市管理需要，利用各类管理用

房和相关单位提供的场所，为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提供补给、

休息、阅读和应急医疗等服务的空间。 

各地城市管理驿站的名称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功能大同

小异。 

表 2.0.1 各地城市管理驿站的名称和基本功能 

序号 城市 名称 服务对象 基本功能 

1.  杭州市 城管驿站 

环卫、市政、

执法、交警、

协警、快递小

哥、外卖小

哥、网约车司

机等一线户外

工作者和市民

群众。 

用餐、休息、学

习、交流、应

急。 

2.  嘉兴市 
城市驿站 

温暖嘉驿站 

环卫工人等户

外工作者、城

如厕、饮水、充

电、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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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城市 名称 服务对象 基本功能 

市服务提供

者、市民。 

市民。 

休憩、学习、文

化交流、公益培

训等公共服务。 

 

3.  潍坊市 环卫驿站 环卫工人 

临时休息、饮

水、热饭、乘

凉、取暖、如

厕、遮风避雨、

手机充电、应急

医疗等。 

4.  广州市 环卫驿站 
主要供环卫工

人使用 

吃饭、休息、存

放个人用品和环

卫作业工具、开

班组会等。 

5.  西安市 

便民服务型驿

站； 

环卫保障型驿

站 

市民群众； 

一线环卫、绿

化、执法等工

作人员 

休憩、阅读、会

客、饮水等便民

服务； 

现场工作修整服

务。 

6.  绍兴市 城管驿站 

环卫工人、外

卖小哥、户外

作业者、一线

城市管理人

员。 

歇息、学习、简

单医疗救助、热

饭。 

7.  邓州市 城管驿站 

环卫工人、外

卖小哥、户外

作业者和城区

市民。 

歇息、学习、简

单医疗救助、热

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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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城市 名称 服务对象 基本功能 

8.  常州市 便携驿站 

环卫工人、外

卖小哥等新就

业群体的户外

工作者。 

喝水、乘凉、取

暖、休息、急

救。 

9.  成都市 
环卫工人爱心

驿站 

环卫工人等户

外工作者。 

休息、喝水、取

暖、纳凉。 

10.  重庆市 环卫爱心驿站 环卫工人 
休息、热饭、饮

水、纳凉。 

11.  宁波市 

环卫工人作息

场所（爱心驿

站、城管驿

站、爱心茶

亭） 

环卫工人 
吃饭、喝水、休

息、如厕。 

 

 

2.0.2 基础型驿站 basic city management station 

具备临时休憩、热饭、饮水、取暖、制冷、移动通信设备充电、

简单医疗、消防等必要功能的城市管理驿站。 

2.0.3 拓展型驿站 expansive city management station 

除具备必要功能以外，增加如厕功能的城市管理驿站。 

2.0.4 移动式驿站 mobile city management station 

具备必要功能，采用移动式装备（如移动式厢房）的城市管理

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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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城市管理驿站的设置应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城市建设和城

市管理的实际情况及发展需求。 

3.0.1 根据调研，全国各地城市管理驿站的建设水平和服务功能

存在差异，与当地社会经济、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的实际情况

密切相关。 

3.0.2 城市管理驿站的设置应基于环卫工人作息场所的基本要

求和功能，同时考虑市政、园林等城市一线户外作业人员的需

求，坚持布局合理、卫生适用、节约环保、绿色低碳、便于管

理的原则。 

3.0.3 城市新区开发与旧区改造时，城市管理驿站应同步规划、

同步建设、同期交付。 

3.0.3 施行“三同步”，不仅能解决建设资金配套问题，还能解决

建设选址及用地等一系列问题。 

3.0.4 城市管理驿站的设置应符合城市详细规划、环境卫生专项

规划等相关规定，城市一线户外作业人员较密集的地区宜优先

配置。 

3.0.4 城市管理驿站的设置要与城市详细规划、环境卫生专项规

划等相协调，以便于落实用地。 

3.0.5 城市管理驿站的建筑设计应符合 GB50352《民用建筑设

计统一标准》的相关规定，应与周边建筑整体设计相协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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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外观应每个城市相对统一，建筑屋面材料及颜色应与周边环

境协调一致，不应对周边的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3.0.5 城市管理驿站，通常设置在道路沿线，故其结构、形式、

色调等不宜与周边环境产生较大反差。 

3.0.6 城市管理驿站应充分考虑周边环境、道路等条件，设置位

置应方便人员进出。 

3.0.6 城市管理驿站应临近市政道路设置，方便人员进出。 

3.0.7 城市管理驿站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独立式和附属式等形

式建设。 

3.0.8 无法选址固定的城市管理驿站，可考虑设置移动式装备配

备相关必要功能。 

3.0.7-3.0.8 选址固定的城市管理驿站，建设形式可采用独立式

和附属式，无法选址固定的，可考虑设置移动式装备。 

3.0.9 城市管理驿站周边 1 公里范围内未设置公共厕所的，需

配套设置卫生间，包含 1-2 个厕位。鼓励与公共厕所合建，公

共厕所建设应符合 CJJ 14《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的相关规

定。 

3.0.9 城市管理驿站周边 1 公里范围内未设置公共厕所的，需

配套设置卫生间，满足环境卫生、市政、园林等城市一线户外

作业人员的就近如厕需求。 

3.0.10 城市管理驿站和环卫工人作息场所可相互通用。 

3.0.10 城市管理驿站的设置基于环卫工人作息场所的基本要求

和功能，是升级版的环卫工人作息场所，可相互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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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1 城市管理驿站的标志、标识应符合现行标准 GB/T 2893.1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1 部分：安全标志和安全标

记的设计原则》、GB/T 19095《生活垃圾分类标志》、CJJ/T 125

《环境卫生图形符号标准》的有关规定。 

3.0.12 城市管理驿站应由城市管理部门或者环境卫生管理部门

组织建设和管理。 

3.0.13 城市管理驿站建设和管理应以人为本，宜采用智慧化、

信息化的管理手段，通过科技创新和精细化管理，使城市管理

驿站功能完善、使用舒适、服务优良、运行安全、标识统一。 

3.0.14 城市管理驿站应就日常管理和人员管理制定相关的管理

制度。 

3.0.13-3.0.14 对城市管理驿站提出了基本的管理要求。 

3.0.15 城市管理驿站在出现低温雨雪冰冻天气等情况下宜 24

小时对外开放。 

3.0.15 在出现低温雨雪冰冻天气等情况下，城市管理驿站宜 24

小时对外开放，满足环境卫生、市政、园林等城市一线户外作

业人员的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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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址及用地 

4.0.1 选址时应考虑覆盖区域内实际服务人员数量、空间分布和

公共设施状况，合理布局。 

4.0.2 城市管理驿站宜按每平方公里设置 0.5~1.5 座，或者按城

市一线户外作业人员每 30~50 人设置 1 座的标准，设置在城市

道路附近等交通便利的合适位置。 

4.0.2 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GB/T 50337-2018），

环卫工人作息场所的设置密度为 0.3~1.2 座/km2。考虑到城市管

理驿站除服务环卫工人以外，还要服务其他城市一线户外作业

人员和市民等，因此，城市管理驿站的设置密度提高为 0.5~1.5

座/km2。城市人口规划密度一般取 10000 人/km2，环卫工人占

比 0.3%~0.5%，则环卫工人为 30~50 人；若城市人口规划密度

取 7000 人/km2，则环卫工人为 21~35 人。再考虑其他城市一线

户外作业人员等，城市管理驿站宜按 30~50 人设置 1 座。 

表 4.0.2 相关标准中城市管理驿站（环卫工人作息场所）的设置标准 

序号 名称 设置标准 

1 

国家标准 

GB/T 50337-2018 

《城市环境卫生

设施规划标准》 

环卫工人作息场所的设置密度为 0.3-1.2

座/km2。商业区、重要公共设施、重要交

通客运设施等人口密度大的区域取上限，

工业仓储区等人口密度小的区域取下限。 

2 

行业标准 

CJJ 27-2012 

《环境卫生设施

设置标准》 

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人作息场所的设置

数量为 1/0.5-1.5（座/km）。 

km为环卫工人的清扫保洁服务半径。设置

数量，人口密度大的取下限，人口密度小

的取上限。 

3 嘉兴市地方标准 每座驿站的服务半径宜为 2~3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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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设置标准 

DB 3304/T 095-

2023 

《温暖嘉驿站建

设与服务规范》 

4 广州市环卫驿站 

环卫驿站的设置密度宜为 0.3~1.2 座/km2。

主城区及其他人口密度高的区域，原则上

一个街道设置不少于 2 座环卫驿站。 

 

4.0.1-4.0.2 对城市管理驿站的选址提出了要求。 

4.0.3 城市管理驿站宜结合城市公建配套、宣传宣教和市政、环

卫设施新建或改造建设，并协同选址，亦可租用社会组织或个

人用房设置，租用场地的比例不宜大于 1/3。 

4.0.3 对城市管理驿站的设置形式提出了要求。 

4.0.4 城市管理驿站建设规模应根据当地城市管理部门建设标

准和当地建设规划的要求确定，并应遵循科学合理、节约用地

的原则。 

4.0.5 城市管理驿站建设应因地制宜，建筑面积不应低于 15 m2。 

4.0.5 城市管理驿站周边可满足人员活动、办公等要求的场地均

可纳入驿站面积。 

表 4.0.5 相关标准中城市管理驿站（环卫工人作息场所）的建筑面积 

序号 名称 建筑面积 

1.  

国家标准 

GB/T 50337-2018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

建筑面积 20-150 m2。 

商业区、重要公共设施、重要交通客运

设施等人口密度大的区域取上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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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建筑面积 

规划标准》 业仓储区等人口密度小的区域取下

限。 

2.  

行业标准 

CJJ 27-2012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

标准》 

建筑面积 20-60 m2。 

环境卫生清扫、保洁工人平均占有建

筑面积 2-4 m2/人。 

3.  

浙江省地方标准

DB33/T 2355-2021 

《城管驿站建设与管

理规范》 

建筑面积宜大于 15 m2。 

4.  

杭州市地方标准 

DB 3301/T 0266-2018 

《城管驿站管理规

范》 

建筑面积不宜少于 20 m2。 

5.  

 

嘉兴市地方标准 

DB 3304/T 095-2023 

《温暖嘉驿站建设与

服务规范》 

 

独立类驿站、附属类驿站建筑面积不

宜小于 80m2和 30m2。 

 

6.  
潍坊城区环卫驿站管

理规范与标准 
每个驿站面积以 10 m2 以上为宜。 

7.  广州市环卫驿站 

对装配式不做要求，其余情况下的建

筑面积不宜小于 20 m2。 

现有环卫驿站建筑面积基本在 60 m2

以内。 

8.  西安市城市管理驿站 
便民服务型驿站的占地面积从 20-

400m2 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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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建筑面积 

环卫保障型驿站的占地面积分为 6m2

以下，6-10m2，11-15m2，16-20m2。 

 

4.0.6 城市管理驿站建筑室内净高应大于 2.4 m。 

4.0.6 参考 GB 50096《住宅设计规范》，卧室、起居室（厅）的

室内净高不应低于 2.40 m，局部净高不应低于 2.10 m，且局部

净高的室内面积不应大于室内使用面积的 1/3。 

表 4.0.6 相关标准中的建筑室内净高 

序号 名称 建筑室内净高 

1.  

国家标准 

GB 50096-2011 

《住宅设计规范》 

卧室、起居室（厅）的室内净高不应

低于 2.40 m，局部净高不应低于 2.10 

m，且局部净高的室内面积不应大于

室内使用面积的 1/3。 

2.  

浙江省地方标准 

DB 33/T 2355-2021 

《城管驿站建设与管

理规范》 

城管驿站建筑室内净高应大于 2.4m。 

3.  广州市环卫驿站 
环卫工具房、环卫驿站宜合建，考虑

舒适性，建筑高度应不小于 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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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施设备配置 

5.0.1 城市管理驿站可按服务功能划分为基础型驿站、拓展型驿

站和移动式驿站三类，设施设备和建筑面积指标应符合表 5.0.1

的规定。 

表5.0.1 城市管理驿站分类 

序

号 
类型 服务功能 设施设备 

建筑面积

（m2） 

1 基础型驿站 

必要功能：临时

休憩、热饭、饮

水、取暖、制冷、

移动通信设备充

电、简单医疗、

消防等。 

基础设施设备：桌

子、椅子、微波炉、

冰箱、饮水机、暖气、

空调、充电插排、医

疗急救箱（包）、灭

火器等。 

≥20 

2 拓展型驿站 
必要功能+如厕

功能。 

基础设施设备+卫生

间。 
≥25 

3 移动式驿站 必要功能。 

基础设施设备+移动

式装备（如移动式厢

房）。 

≥15 

注：城市管理驿站有小型作业机具停放需求时，应增加不小于20m2的空地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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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城市管理驿站的设施设备和建筑面积参考已有相关标准

进行选取。 

表5.0.1 相关标准中城市管理驿站的设施设备和建筑面积 

序号 名称 分类 设施设备 建筑面积 

1.  

国家标准 

GB/T 50337-

2018 

《城市环境卫

生设施规划标

准》 

/ / 

建筑面积 20-

150 m2。 

商业区、重要公

共设施、重要交

通客运设施等

人口密度大的

区域取上限，工

业仓储区等人

口密度小的区

域取下限。 

2.  

行业标准 

CJJ 27-2012 

《环境卫生设

施设置标准》 

/ / 

建筑面积 20-60 

m2。 

环境卫生清扫、

保洁工人平均

占有建筑面积

2-4 m2/人。 

3.  

浙江省地方标

准 

DB33/T 2355-

2021 

《城管驿站建

设与管理规

范》 

/ / 
建筑面积宜大

于 15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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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分类 设施设备 建筑面积 

4.  

杭州市地方标

准 

DB 3301/T 

0266-2018 

《城管驿站管

理规范》 

/ / 
建筑面积不宜

少于 20 m2。 

5.  

嘉兴市地方标

准 

DB 3304/T 

095-2023 

《温暖嘉驿站

建设与服务规

范》 

 

独立类驿

站、附属

类驿站 

应配备应配

备桌椅等休

息设施； 

应配备控虫

设施； 

宜配备监控

设备； 

宜配备分贝

仪； 

宜配备视频

宣教系统、

音响系统；

宜设置公共

卫生间智慧

信息展示

屏，建立智

慧管理信息

平台。 

独立类驿站

应配备独立

公共卫生

间。 

独立类驿站、附

属类驿站建筑

面积不宜小于

80m2 和 3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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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分类 设施设备 建筑面积 

6.  

潍坊城区环卫

驿站管理规范

与标准 

/ 

至少配置“七

个一”的设

施，一套桌

椅、一台空

调、一台微

波炉、一台

饮水机、一

套手机充电

设备、一个

应急药箱、

一个阅览

角；或者依

托社会资源

实际情况配

置，拓展服

务项目。 

每个驿站面积

以 10 m2以上为

宜。 

7.  
广州市环卫驿

站 

装配式、

其他情况 

环卫驿站应

满足环卫工

人休息、更

衣、洗浴和

停放小型车

辆、工具等

要求。 

对装配式不做

要求，其余情况

下的建筑面积

不 宜 小 于 20 

m2。 

现有环卫驿站

建筑面积基本

在 60 m2 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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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分类 设施设备 建筑面积 

8.  
西安市城市管

理驿站 

第 一类 是

新建项目

以人性化

服务为本，

结合设施

所在场地

和区域人

流量，以不

同类型功

能区划建

设的便民

服务设施。 

第 二类 大

多是利用

建设公共

厕所配套

管理用房

来解决一

线环卫保

障工作需

要。 

第 三类 是

立足于城

市清扫保

洁需求，设

置的移动

式保洁道

班房。 

第一类便民

服务型驿站

安排专职人

员依据制度

管理，室内配

备空调、电视

机、阅读书

架、会议桌

椅、微波炉、

雨伞等配套

设备，为周边

市民群众提

供休憩服务。 

第二类环卫

保障型驿站

依托公厕设

置的由公厕

管理员兼顾

管理，临街道

班房由区域

保洁队伍管

理。室内依据

设施空间大

小选择性配

置空调、电冰

箱、微波炉、

饮水机、桌

椅、工具箱、

第一类便民服

务型驿站的占

地面积从 20-

400m2 不等。 

第二类环卫保

障型驿站的占

地 面 积 分 为

6m2 以下， 6-

10m2，11-15m2，

16-2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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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分类 设施设备 建筑面积 

更衣柜等配

套设备，日常

使用的一线

作业人员平

均在 30-50 人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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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 城市管理驿站周边 1 公里内已设置公共厕所的，应设置

基础型驿站；周边 1 公里内未设置公共厕所的，应设置拓展型

驿站。暂未选址固定的，可设置移动式驿站。 

5.0.3 城市管理驿站中拓展型驿站的比例不应低于 1/10。 

5.0.4 城市管理驿站，可根据实际情况补充提供但不仅限于下列

一种或多种服务功能： 

（1）户外作业工具存放、清洗功能； 

（2）户外作业车辆停放、充电功能，且应符合国家道路交

通安全法和 GB/T 18487.3《电动车辆传导充电系统 电动车辆

交流/直流充电机(站)》的相关规定； 

（3）阅读学习、会议研讨、党员活动等功能； 

（4）开展爱心义诊、法律咨询、急救培训、垃圾分类宣传

培训、反诈宣传、普法宣传、曲艺表演、手工制作等活动。 

5.0.5 应选择有特色的城市管理驿站作为开放市民体验点，让社

会各界能了解、参与、支持城市管理工作。 

5.0.5 可利用有特色的城市管理驿站，加强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

的良性互动。 

5.0.6 城市管理驿站应根据实际需要拓展服务内容，且可根据需

要将服务人员拓展至普通市民等。 

5.0.4，5.0.6 城市管理驿站应与时俱进，根据实际需要，拓展服

务内容和服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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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 城市管理驿站内基础设施设备应整洁完好。 

5.0.8 建筑外立面应安装标识，不具备安装标识条件的城市管理

驿站，宜设置标识牌。 

5.0.8 在建筑外立面安装标识或设置标识牌，是方便环境卫生、

市政、园林等城市一线户外作业人员发现城市管理驿站的位置。 

5.0.9 城市管理驿站标识标牌的样式和要求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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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环保卫生 

6.0.1 城市管理驿站的建设、改建应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当工

程质量验收不满足要求时，不应投入使用。 

6.0.2 城市管理驿站的用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1）照明应符合 GB 50034《建筑照明设计标准》的规定； 

（2）给水排水设施应符合 GB 50015《建筑给水排水设计

标准》的规定； 

（3）防火与抗震应符合 GB 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和 GB 50011《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规定； 

（4）建筑结构可靠性应符合 GB50068《建筑结构可靠性设

计统一设计标准》的规定； 

（5）供电设计应符合 GB 51348《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的规定，供配电系统宜独立设置。 

6.0.2 对城市管理驿站的照明、给排水设施、防火与抗震、建筑

可靠性和供电设计提出了相应要求。 

6.0.3 城市管理驿站室内装修应符合下列规定： 

（1）整体装修风格应以简洁、大方、温馨为主； 

（2）选材、配置、安装等环节应符合公共建筑的规定； 

（3）内部应优先考虑自然通风、采光； 

（4）材料使用和设施选购上应便于后期使用、维护、管理。 



 

21 

 

6.0.3 对城市管理驿站的室内装修提出了相应要求。 

6.0.4 城市管理驿站运行所需的人、财、物，可由政府保障或社

会资助。 

6.0.5 城市管理驿站的日常设备应定期检查维护，并予以记录。 

6.0.6 医疗急救箱（包）的药物、灭火器等应定期检查、更新。 

6.0.4-6.0.6 对城市管理驿站的日常运行提出了基本要求。 

6.0.7 城市管理驿站应制定针对停水停电、突发公共事件等情况

的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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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

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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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GB 50327-2001 《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规范》 

2. GB/T 18487.3-2001《电动车辆传导充电系统 电动车

辆交流/直流充电机(站)》 

3. GB 5749-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4. GB 50011-2010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5. GB 50096-2011《住宅设计规范》 

6. GB/T 2893.1-2013《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 1

部分：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则》 

7. GB 50016-2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8. GB/T 50337-2018《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 

9. GB50068-2018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设计标准》 

10. GB/T 19095-2019《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11. GB50352-2019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12. GB 50015-2019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13. GB 51348-2019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14. GB 50034-2021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15. CJJ 27-2012《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16. CJJ 14-2016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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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CJJ/T 125-2021《环境卫生图形符号标准》 

18. DB3301/T 0266-2018《城管驿站管理规范》（杭州市

地方标准） 

19. DB33/T 2355-2021《城管驿站建设与管理规范》（浙

江省地方标准） 

20. DB 3304/T 095-2023《温暖嘉驿站建设与服务规范》

（嘉兴市地方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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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标识和标识牌 

（资料性附录） 

A.1 文字标识 

文字标识应由“**城市管理”、“驿站”和“**区（县、市）****站”

组成。“**城市管理”中的“**”应为所属市区，“**区（县、市）****

站”中的“**”应按照地理位置命名城市管理驿站。 

A.2 图形标识 

图形标识包括补给、休息、应急医疗、阅读和爱心，并根据实

际情况设置。 

A.3 颜色 

标识标牌的底色应为灰色 6 度，文字标识应为白色（C0，M0，

Y0，K0），图形标识应用黑色（C100，M100，Y100，K100）勾勒，

白色（C0，M0，Y0，K0）衬底，爱心应为红色（C0，M100，Y100，

K0）。 

A.4 样式 

A.4.1“**城市管理”字体宜为禹卫书法行书体，“驿站”字体宜为

汉仪凌心体简，且两组字体中间间距应空一格字符，下沿线应

保持齐平。 

A.4.2 宜标注具体站名称，应为“**区（县、市）****站”，字体

应为微软雅黑；站名称前应设置圆点，且左侧应与“驿”左侧守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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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站名称超过 15 字符时，宜适当将站名称左移但不应超过“**

城市管理”右侧边线。 

A.4.3 图形标识宜设置在“**城市管理”下方，并应与其空一格字

符距离。 

A.4.4 标识样式见图 A.1，标牌样式见图 A.2。 

 

A.1 标识示例 

 

 

图 A.2 标牌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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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尺寸 

A.5.1 标识应以 1.2 m×6.0 m 为标准尺寸，“驿站”字高 0.55 

m，“**区（县、市）****站”字高 0.15 m，圆点直径 60 mm，

图形标识宽度为 0.1 m。实际应用中应根据环境条件，按照标

准尺寸要求进行等比缩放。 

A.5.2 所有标识应水平垂直居中于标识底板上。 

A.5.3 标识牌应以 0.4 m×0.6 m 为标准尺寸，根据环境条件进

行等比缩放。 

A.5.4 标识牌应在四角预留直径为 12 mm 的广告钉孔，圆心

距直角两边应为 30 mm。 

A.6 标识牌设置 

建筑外立面没有条件安装标识的城市管理驿站应设置标

识牌。标识牌应贴附于城市管理驿站门口显眼位置。 

 


